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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886,775.92 170,150,985.04 -5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92,105.15 31,265,021.06 -18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8,645,894.18 26,841,762.88 -20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48,131.58 71,935,085.53 -102.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1.36% -2.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68,098,393.39 3,103,085,832.34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7,422,333.64 1,933,314,438.79 -1.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56,731.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01,394.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37.25

合计 2,753,789.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3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永弟 境内自然人 26.26% 494,406,779 492,306,859

质押 494,007,100

冻结 494,406,779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9% 259,504,859

质押 259,314,459

冻结 259,504,859

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5% 121,427,844 121,427,844 质押 121,427,844

深圳宝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94,120,845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汇泽2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0% 43,345,63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广华泰丰1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3% 25,066,744

深圳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7,922,928 17,922,928 质押 17,922,928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托·浦赢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2% 7,885,708

陈风 境内自然人 0.38% 7,186,56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5,689,3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9,504,859 人民币普通股 259,504,859

深圳宝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94,120,845 人民币普通股 94,120,845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汇泽2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43,345,636 人民币普通股 43,345,63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广华泰丰1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5,066,744 人民币普通股 25,066,744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托·浦赢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885,708 人民币普通股 7,885,708

陈风 7,186,563 人民币普通股 7,186,56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5,689,3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环保产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82,900 人民币普通股 4,482,900

金宏娟 4,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0,000

陈奕彤 4,2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陈永弟先生及其配偶沈少玲女士共同投资设

立，上述两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也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前海新旺兆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部分高管、核心员工合伙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陈风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186,563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年初数

本报告期末与年初变动

比例

说明

其他应收款 31,813,257.69 55,045,719.85 -42.21% 主要是本期收回往来款所致

可供出售金额资产 0.00 42,475,026.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实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2,475,026.00 0.00 主要是本期实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6,356,689.64 13,152,885.14 -51.67% 主要是本期支付搬迁员工补偿款所致

应交税费 5,764,071.01 3,985,840.37 44.61%

主要是本期光伏项目部分所得税减免到期， 应缴所得

税增加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说明

营业收入 84,886,775.92 170,150,985.04 -50.11%

主要是化工业务厂房搬迁产能尚未恢复及受光伏新政

影响光伏设备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57,214,089.41 114,905,782.01 -50.21%

主要是化工业务厂房搬迁产能尚未恢复及受光伏新政

影响光伏设备成本下降

销售费用 4,285,399.27 7,066,306.49 -39.35% 主要是受搬迁影响精细化工业务运费减少

研发费用 2,305,673.26 3,674,303.99 -37.25% 主要是受搬迁影响精细化工业务研发支出减少

财务费用 36,830,219.07 18,497,426.23 99.11% 主要是本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0.00 -337,2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回坏账，冲回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收益 4,778,659.59 7,005,867.22 -31.79%

主要是本期确认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减

少

投资收益 255,114.83 9,135,410.12 -97.21% 本期参股公司利润减少

资产处置损失 0.00 -46,882.52 -100.00% 主要是本年处置固定资产减少

营业外收入 356,731.69 126,821.31 181.29% 主要是本年其他营业外收入项目增加

所得税费用 2,392,919.41 721,754.05 231.54% 主要是部分光伏项目减免到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68,700,447.34 181,141,255.65 -62.07% 主要是销售收入下降销售回款减少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5,355.36 5,080,076.44 -97.93% 主要是本期收到增值税出口退税减少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42,323,183.77 95,087,929.66 -55.49% 主要是本期化工业务产能尚未恢复支付的采购款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13,802.62 8,211,242.53 -53.55%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增值税及消费税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48,131.58 71,935,085.53 -102.71%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及劳务收回款项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191,277.00 -183,330,015.63 -98.26% 主要是本期构建长期资产及支付的股权投资款项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67,863.87 -29,192,860.93 -89.49% 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具体进展情况如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及质押的情况

2019年02月21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11）

2019年0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12）

2019年03月30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14）

2019年0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15）

关于银行账户资金被划扣的事项

2019年01月04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01）

2019年01月19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0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42,475,026.00 42,475,026.00 自有资金

合计 42,475,026.00 0.00 0.00 0.00 0.00 0.00 42,475,026.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月3日，公司因年底盘点账户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打

印相关客户回单， 根据 《业务凭证/客户回单》 获悉， 公司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8110301053700238160的账户中存入的自有资金计人民币2,000万元（以下简称“保证金” ）于2018年7

月19日被划转至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临时存欠-资产中心账户内作为保证金，前述保证金于2019年1月2日

被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划扣用于偿还公司大股东彩虹集团的贷款本金。

经认真核查发现，公司、彩虹集团与中信银行于2017年7月24日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公司与彩虹

集团（以下合称“主债务人” ）作为共同借款人向中信银行申请3.6亿元的授信额度，其中彩虹集团授信额

度为2.6亿元，公司授信额度为1亿元。 为确保公司与彩虹集团履行《综合授信合同》及其他主合同（以下

合称“主合同” ）项下的还款义务，公司、彩虹集团与中信银行分别签署了一系列合同，其中包括公司与中

信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金账户质押合同》（2017深银业十五最保证金质字第0001号），约定公司将人

民币2,000万元存入中信银行账户作为保证金，为主债务人履行前述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保证金

质押合同》中约定该等保证金同时为彩虹集团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属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应经

过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但该事项并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

2019年1月18日，彩虹集团已向公司全额赔偿前述被划扣的保证金，已消除在经济上对公司造成的负

面影响。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及2019年1月19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银行账户资金被划扣的公告》

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文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4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

10:00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软件园二期11栋6楼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7名，董事会由董事长张文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

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具体详见2019年4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 和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具体详见2019年4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2019年4月29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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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2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10:30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软

件园二期11栋6楼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3名。 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浩先生主

持，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

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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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7年财政部陆续颁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

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是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

部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准则、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

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

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

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

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

动。

根据新旧准则的衔接规定，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对公司2018年度当期及前期金融工具的列报不会

产生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公司将2019年1月1日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

披露，对上年同期的比较数据不进行追溯重述。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重大

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一）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和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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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董事局主席余刚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公司副总裁杨旭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周平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04,611,638.52 4,789,086,122.24 -1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0,730,712.04 310,534,797.19 -1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99,253,289.51 294,151,698.50 -32.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139,775.98 -118,194,881.71 12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3.06% 下降0.5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064,068,579.33 19,506,332,203.20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11,641,064.22 10,324,313,227.17 1.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5,736.5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033,866.8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4,376,205.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160.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066,389.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53,157.50

合计 61,477,422.5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0,3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51% 981,890,359 质押 143,887,001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1% 139,715,902 质押 53,100,000

中信保诚基金-浦发

银行-云南国际信托

- 云 信 智 兴

2017-510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2.29% 81,743,4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2.26% 80,753,10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 44,176,350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92% 32,894,736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6% 30,653,662 质押 15,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83% 29,749,83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25,021,167

#湛泽权 境内自然人 0.67% 23,825,64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981,890,359 人民币普通股 981,890,359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9,715,902 人民币普通股 139,715,902

中信保诚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

云信智兴2017-510号单一资金信托

81,743,419 人民币普通股 81,743,4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0,753,105 人民币普通股 80,753,10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176,350 人民币普通股 44,176,350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32,894,736 人民币普通股 32,894,736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30,653,662 人民币普通股 30,653,66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749,830 人民币普通股 29,749,83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021,167 人民币普通股 25,021,167

#湛泽权 23,825,640 人民币普通股 23,825,6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公司第七大股东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第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湛泽权持有股份中 20,185,050�股为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结算备付金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39.72%，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金汇公司本期结算备付金增加所

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18.28%，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参与云南铜业定向增发

增加股票投资以及相关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3）衍生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85.14%，主要原因是本期末持有的套期保值合约浮动盈利减

少所致。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49.42%，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持有此类金融资产减

少所致。

（5）开发支出期末余额较年初大幅增加，原因是本期子公司科技公司增加开发支出所致。

（6）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100%，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减少所

致。

（7）衍生金融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末持有的套期保值合约浮动亏损增加

所致。

（8）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46.05%，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9）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65.53%，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财务公司增加卖出回购金

融资产业务所致。

（10）专项储备期末余额较年初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提取的安全费用结余增加所致。

（11）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71.52%，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金汇公司本期手续费及佣

金收入减少所致。

（12）利息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1.66%，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财务公司本期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13）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80.94%，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金汇公司本期手续费及佣

金支出减少所致。

（14）研发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15）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6.57%，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佩利雅公司汇兑收益同比增加

所致。

（16）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增加所致。

（18）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3.99%，主要原因是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19）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原因是本期与经营有关政府补助结转收入增加所致。

（20）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1.97%，主要原因是收到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21）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3.71%， 主要原因是本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减少所

致。

（22）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8.93%，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23）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5.91%，主要原因控股子公司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韶关冶炼厂异地升级改造事项

根据2011年4月13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关于韶关冶炼厂地块增补纳入“三旧” 改造范围的批

复》（粤国土资试点函【2011】1063号），本公司所属韶关冶炼厂所占用的2,449.7亩土地被纳入“三旧”

改造范围。因此，本公司将按政府要求，抓紧实施韶关冶炼厂的异地搬迁升级改造。2011年度，韶关冶炼厂

一系统主流程全面停产且不再恢复生产，部分员工与冶炼厂解除劳动关系。 至2018年12月31日止，停用

的一系统固定资产净值为405,474,094.96元，因停产异地升级改造安置员工支出395,181,432.47元，其

他支出110,369,328.26元，共计911,024,855.69元，已在报表项目“其他非流动资产” 中列示，本报告期

末数据无变化。 由于“三旧”改造地块之土地使用权主要为本公司之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所有，其已于2011年12月31日承诺，将对韶关冶炼厂因“三旧” 改造停产及异地搬迁造成的损失在韶

关冶炼厂地块进行“三旧”改造开发时予以补偿。

（2）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相关决议自董事局审

议通过一年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办理结构性

存款本金余额合计2.6亿元，其中广发银行结构性存款2.6亿元，期限由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4月25日

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2.6%或4.25%。

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使用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

项目不超过9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相关决议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一年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

动使用。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办理结构性存款和保本型理财本金余额合计9.5亿元，其

中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保本型理财产品1亿元， 期限由2018年9月29日至2019

年7月1日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00%。 公司办理结构性存款8.5亿元，分别是广发银行结构性存款0.5亿

元，期限由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6月6日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2.6%或4.3%；广发银行结构性存款2.0亿

元，期限由2019年3月7日至2019年8月26日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2.6%或4.3%；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4.00

亿元，期限由2019年3月7日至2019年8月26日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3%或5%；中国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亿元，期限由2019年3月7日至2019年8月26日止，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0%或1.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

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

票

106

Landsea�

Green�

Proper-

ties�#106

224,

075.55

公允价值

计量

624,

292.50

44,

783.70

57,

900.83

669,

076.2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香港深业

公司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

票

878 云南铜业

199,

999,

993.16

公允价值

计量

199,

999,

993.16

70,053,

473.54

52,540,

105.16

270,

053,

466.7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金汇期货

公司自有

资金

基金 489098

工银瑞信

基金

50,000,

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37,697,

259.74

8,794,

900.98

8,794,

900.98

46,492,

160.7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财务公司

自有资金

债券 10107

21 国 债

（七）

84,862,

602.65

公允价值

计量

85,203,

507.21

1,040,

283.54

479,

842.77

9,710,

081.52

1,260,

055.42

77,013,

552.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金汇期货

公司自有

资金

其他

资产管理

计划

资产管理

计划

459,

917,

771.57

公允价值

计量

46,488,

000.00

41,000,

000.00

3,488,

000.00

84,000,

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金汇期货

公司自有

资金

合计

795,

004,

442.93

--

370,

013,

052.61

79,933,

441.76

0.00

41,479,

842.77

13,198,

081.52

62,652,

962.39

478,

228,

255.62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WBC、

SG、金汇

经纪公司 否 铅 4,924.29

2019 年

01 月 01

日

2019 年

03 月 31

日

4,882.76 4,489.34 434.95 0.00% 744.77

WBC、

SG、

BOCI、

MACQ、

金汇

经纪公司 否 锌

368,

163.91

2019 年

01 月 01

日

2019 年

03 月 31

日

138,

765.39

229,

398.52

-97,

188.96

8.92%

-4,

649.89

合计

373,

088.2

-- -- 4,882.76

143,

254.73

229,

833.47

-97,

188.96

8.92%

-3,

905.1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年01月26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

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

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报告期内持仓衍生品面临市场价格上涨带来的浮动或到期亏损风险，公司对主产品铅、锌、铜和白银进行保值，

合理控制保值比例，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可控。 合约全为期货合约，流动性较好，经纪公司信用良好，法律风险

小。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设定

报告期内，公司持仓的衍生品是期货合约。 其公允价值直接按照市场价格计算，不用设置各类参数。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

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

的专项意见

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不存在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2月2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投资者关系平台，编号2019-01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法定代表人：余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9-49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在深圳市中

国有色大厦23楼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9日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由余刚董事局主席主持，

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达法定人数。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担保情况的报告》；

报告期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符合证监发［2005］120

号文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申请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广西矿业” ）向中国银行来宾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一年期借款提供全额保证担保。 广西矿业为该笔

借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西矿业另一个股东以其8%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该笔借款的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担保议案中授信银行的议案》；

2019年1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申请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澳大利亚佩利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利雅公司” ）向中国建设银行珀斯/悉尼分行申请11,500万

美元的三年期借款提供全额保证担保，佩利雅公司为该笔借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根据实际工作情况， 同意本次贷款的授信额度由中国建设银行珀斯/悉尼分行提供变更为由中国建

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提供。同意公司为佩利雅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11,500万美元的三年期

借款提供全额保证担保，佩利雅公司为该笔借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告》；

报告期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关联董事戚思胤、杨宁宁、张谦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9-50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2019年第一季度担保情况的报告》；

报告期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

发［2005］120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申请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董事局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

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2005］120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关于变更担保议案中授信银行的议案》；

公司拟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董事局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

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2005］120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告》；

报告期，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2019年第一季度套期保值情况报告》；

报告期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均严格遵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不存在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有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独立意见。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任旭东、李映照、刘放来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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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在深圳市中国

有色大厦23楼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9日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由全体监事推举彭卓卓先

生主持，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达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彭卓卓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担保情况的报告》；

报告期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

发［2005］120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申请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董事局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

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担保议案中授信银行的议案》；

公司拟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董事局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

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报告》；

报告期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营性往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9-52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颁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

知》（财会 〔2017〕7号）、《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的通知》（财会

〔2017〕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及《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下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下发的 《关于新金融工具、 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

知》，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

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

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2017�年12月25日修订并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及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5、审议程序

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政部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修订的本公司会计政策主要包括：

（1）以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

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

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公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

活动。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

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将于2019

年1月1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数据。

公司拟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日，公司在分析各项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特征及其业务模式后，将原在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金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并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列示；将原在其他流动资产中核算的理财产品和资产管理计划，分类至“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并在交易性金融资产中列示； 将原在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的

国债投资，分类至债权投资中列示。 本公司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信用损

失法”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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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申请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广西矿业” ）向中国银行来宾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一年期借款提供全额保证担保。 广西矿业为该笔

借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广西矿业另一个股东以其8%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该笔借款的反担保。

此次担保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0%，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公司

累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0%，该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广西矿业

成立日期：2001年3月16日

注册地点：广西武宣县桐岭镇湾龙村

法定代表人：刘益龙

注册资本：39,292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广西矿业83%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铅锌矿开采销售；铅锌矿、重晶石、硫铁矿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 广西矿业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11,683万元， 负债总额48,199万元， 净资产

63,484万元，资产负债率43.16%；营业收入3,033万元,净利润281万元。

三、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矿业向中国银行来宾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一年期借款提供全额保证担保。

广西矿业为该笔借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西矿业另一个股东以其8%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该笔借款的

反担保。

四、董事局意见及独立意见

董事局意见：本公司董事局经研究，认为该担保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借款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公司贷款偿还能力有保证，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较小，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董事局对被担保人资产质

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审批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2005］120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132,59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8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

或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金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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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担保议案中授信银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变更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申请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澳大利亚佩利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利雅公司” ）向中国建设银行珀斯/悉尼分行申请11,500万

美元的三年期借款提供全额保证担保，佩利雅公司为该笔借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经过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国际业务部与珀斯、悉尼分行协商的结果和最终落实的方案，本次贷款

的授信额度不再由中国建设银行珀斯/悉尼分行提供，改由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提供。

2019年4月25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担保议案中授信银行的议

案》。同意本次贷款的授信额度由中国建设银行珀斯/悉尼分行提供变更为由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提

供。同意公司为佩利雅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11,500万美元的三年期借款提供全额保证担

保，佩利雅公司为该笔借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此次担保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0%，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公司

累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0%，该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佩利雅公司

成立日期：1987年

注册地点：Level� 8，251� Adelaide� Terrace，Perth� WA6000

非执行董事长：余刚；执行董事、总经理：Paul� Arndt

注册资本：澳元31,151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铅、锌、铜、银等金属勘探、采选及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佩利雅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03,221万澳元，负债总额46,750万澳元，

净资产56,471万澳元；营业收入93,035万澳元，净利润779万澳元。

三、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佩利雅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11,500万美元的三年期借款提供全额

保证担保。 佩利雅公司为该笔借款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局意见及独立意见

董事局意见：本公司董事局经研究，认为该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借款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公司贷款偿还能力有保证，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较小，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董事局对被担保人资产质

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审批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2005］120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132,59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8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

或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金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 �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9-48


